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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医药工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是一个融合了传统

和现代工业活动的产业，拥有非常冗长复杂的供应链体系。医药行业

社会环境责任的履行，不仅关系到民众的健康，还关系到整个医药制

药供应链环节的环境保护与治理。因此，制药上市公司及时、积极、

主动、有效向社会公众披露环境信息，对股市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。

进入 21 世纪后，我国制药行业发展迅猛，如今制药行业既是我

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国家在节能环保方面重点关注

的行业之一。制药行业给公众留下的普遍印象是“高精尖”，似乎与

钢铁、化工、水泥这样的“三高”行业不沾边。但实则涉及药企的扰

民案例也并不少。医药行业生产品种多，生产工序长，使用原料种类

多、数量大，原材料利用率低，导致行业生产过程产生的“三废”量

大，废物成分复杂，如不能有效处理，有可能带来较大危害。其中：

制药行业废水：部分生产流程涉及的废水成分复杂，有机物种类多、

浓度高，色度深，可能带有较大毒性；制药行业废气：部分生产流程

涉及的大气污染物种类较多，除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外，还涉及氯

化氢、氨、氰化物等有毒有害的无机污染物。

近年来，药企环保相关事件频发，时常被投诉废水、气味异常等

环境污染与扰民等问题。例如东北制药就被投诉过臭气扰民问题，山

东新华制药也因一分厂污水处理厂 RTO 焚烧后存在刺鼻异味，为周边

环境造成影响的同时也给附近居民带来困扰而遭举报。其实早在2018

年，中央环保督察组在“回头看”行动中，就发现江西汇仁药业，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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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银川泰瑞制药等企业存在表面整改、虚假整改等问题，导致最终被

责令停产整顿。

2017 年 7 月，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印发《落实〈关于构建绿色金

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〉的分工方案》（银办函〔2017〕294 号）。从

17 年底自愿披露环境信息，18 年强制要求重点排污单位披露环境信

息，不披露即解释，到 2020 年 12 月前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强制环境信

息披露，明确了我国要分步骤建立强制性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制

度。随着国家环保监管力度的不断提升，制药行业作为重污染行业必

定会受到不小影响。此前在一些地区曾经存在环境执法不严，违法成

本低于守法成本的情况，导致部分药企宁可交罚款，也不愿意切实整

改。为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环境表现，近年来一方面环境执法得到加

强，另一方面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也形成新的要求，并得到更多关注。

本期报告聚焦在 A 股上市且名列环保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

名录中的医药制造行业公司（含股权比例超过 50%的关联企业），观

察分析其环境信息披露现状。以 2020 和 2021 年为观察期，着重关注

此期间受到单次罚款 10 万元及以上环保处罚的公司，分析这些上市

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，总结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

（以下简称绿色江南）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 IPE）在与被

观察企业沟通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总体环境信息披露推进情况，

对医药行业未来就环境信息披露的提升方面提出一些发展建议。此外，

本期报告中还提到，2022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新发布的《企业环境信

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施行之后，药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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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面临的新挑战。

1. 涉重排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

为贯彻执行新《环境保护法》，指导和监督企业事业单位开展环

境信息公开工作，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12 月 19 日发布了《企业事业

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开办法》），于 2015 年 1

月 1 日起实施。虽然随着 2022 年 2 月 8 日起新规《企业环境信息依

法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和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

披露格式准则》的施行，《公开办法》已于同日失效。但 2022 年 2

月 8日之前企业的过往披露仍是参照《公开办法》进行。因此本篇报

告中涉及 2022 年之前的披露依然参照《公开办法》中的条文进行评

估。《公开办法》中的第九条，明确提到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公开的环

境信息有：排污信息，包括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、排放方

式、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、排放浓度和总量、超标情况，以及执行

的污染物排放标准、核定的排放总量；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

况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；突发环境

事件应急预案；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。列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

单的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公开其环境自行监测方案。

证监会于 2017 年公布了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

格式准则 第 2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，其

中第五节第四十四条提出：属于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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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公司或其主要子公司，应当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披露以下主要环境信息：（一）排污信息。包括但不

限于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、排放方式、排放口数量和分布

情况、排放浓度和总量、超标排放情况、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、核

定的排放总量。（二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。（三）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。（四）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预案。（五）环境自行监测方案。（六）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

信息。

2021 年 6 月，证监会发布了新的修订版本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

（2021 年修订）》。此版本较 2017 年修订版对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

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或其主要子公司增加了一项披露内容：报告

期内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。

此外，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（2010 年）第八章-附则第七十八

条【较大数额罚款的界定】：本办法第四十八条所称“较大数额”罚

款和没收，对公民是指人民币（或者等值物品价值）5000 元以上、

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指人民币（或者等值物品价值）50000 元以上。

而在《管理办法》第八条中规定，上一年度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

法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的上市公司和企业需要依照《管理办法》进行

披露。因此，在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较大数额罚款界定的基础上，

加上《管理办法》中十万元起到的衡量规定作用，绿色江南与 IPE 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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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考量，基于蔚蓝地图数据库
1
(www.ipe.org.cn)筛选出了 2020 年有

十万元以上环保处罚的企业作为本期报告的观察对象。旨在关注环保

处罚金额高出“较大数额”罚款的企业，他们的披露是否全面与完整。

2. 涉重排上市药企 2020 与 2021 环境信息披露表现变化

本期报告关注2020年环境违规单次罚款10万及以上环保处罚的

A股上市，同时名列环保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的医药制造

行业公司（含股权比例超过 50%的子公司）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。通

过翻阅满足筛选条件的上市公司 2020 及 2021 年报，观察它们在两年

期间内环境信息披露意识是否随着不断出台的新规提升。

关注 2020 披露情况时，我们将满足筛选条件的公司年报与《企

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中的第九条以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

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五节 第四十四条进行比较。关注 2021 披露情

况时，我们主要参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

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21 年修订）》，与公司年报

进行对比，从而评估企业的披露状况。

根据以往关注企业年报披露情况的经验，一般情况下，不少上市

公司可以依据法规，较为规范地披露排污信息等内容，但却容易缺失

环境行政处罚的披露。本期报告，绿色江南和 IPE 也着重聚焦于观察

1 企业的环境不良记录来源于国内具有权威性的环境数据公益平台—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（IPE）建立的蔚

蓝地图环境数据库，该数据库对政府和企业公开的环境信息进行收集、整理和分析，服务于绿色采购、绿

色金融和政府环境决策等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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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制造公司对于这一易被忽略项的披露表现。

据蔚蓝地图大数据不完全统计，2020 年有 11 家受到单笔罚款 10

万及以上环保处罚的涉重排上市药企（含股权比例超过 50%的关联企

业），存在 10万以上的环境监管记录共计 17条。其中 4 家披露情况

基本符合规范；7 家涉重排上市公司不完全披露环境信息；0 家涉重

排上市公司未披露环境信息。

同样是这 11家涉重排上市公司，在 2021 年共有 9 家公司再次受

到环保处罚，其中 8 家的年报环境披露基本符合规定，1家不完全披

露环境信息。在 9 家再次受到处罚的公司中，有 4家原先不披露环保

处罚的进行了披露，5家原先就披露的继续保持。其余有较上一年度

未新增处罚的公司 2 家。此外，今后上市公司除了在年报当中进行披

露，据新法规《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也应加强临时性披露。从而助力

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更加合法合规。

2.1四家药企连续两年年报均做出披露或解释

2.1.1 东北制药

东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在其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2
中披露了环境

信息。通过翻阅，我们发现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基本符合规定，

披露了其排污信息、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。同时，对于

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也逐一公开。

2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3161472634839_1.pdf?1615932475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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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2020 年年度报告，东北制药

图 2 2020 年年度报告，东北制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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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20 年收到 4张罚单后，2021 年，东北制药又因为环境问题

收到 6 张金额共计 57万的环保罚单。经查阅其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
3
，我们发现这些处罚也均进行了披露。

图 3 2021 年年度报告，东北制药

3 2021 年年度报告，东北制药 http://www.cnpharm.com/upload/resources/file/2022/03/31/11355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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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2021 年年度报告，东北制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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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2021 年年度报告，东北制药

东北制药常因各类环境问题频频引起社会关注，虽从环境信息方

面来看在年报中能做出基本合规的披露，但就同一位上海证券报的记

者点评的一样
4
：公司的环保信息只在半年报和年报中集中披露，却

从未有过日常的环保信息披露。作为辽宁省重点排污单位、沈阳市危

险废物重点监管单位，连续被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处以罚单，公司日常

环保信息披露的缺失值得关注。在此我们提示该企业，2022 年 2 月 8

日正式施行的《管理办法》中第十七条明确指出了因生态环境违法行

4 环保问题频发 东北制药 6 个月领 8 张罚单
https://company.cnstock.com/company/scp_gsxw/202111/477808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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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企业应当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五个工

作日内，需以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的形式进行披露。我们希望

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环境自身表现避免受到环保处罚，更希望看到企业

进行临时主动披露，从而进一步满足公众及时获取信息的知情权，同

时也是完善自身的社会责任。

2.1.2 海翔药业

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亦在其发布的《2020 年度报告》
5
中

进行了基本符合规定的披露。在公开排污信息、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

和运行情况等信息的同时，也主动把 2020 年度的环保处罚情况，金

额，以及后续的整改情况进行了披露。

图 6 2020 年度报告，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经查阅其《2021 年度报告》
6
，我们发现海翔药业 2021 年的处罚在

其中作出披露。

5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0 年度报告》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4281488438724_1.pdf
6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0 年度报告》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4281488438724_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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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2021 年度报告，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2.1.3 广东溢多利

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其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7
中

将旗下子公司湖南龙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环保处罚情况进行披露，

提及处罚，整改的情况及调查处罚类型，结论等等。排污信息等其他

信息也做出基本符合规定的披露。

图 8 2020 年年度报告，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其孙公司湖南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1 年存有 1 条环境处

7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4231487344546_1.pdf?1619220318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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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，经查阅溢多利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8
，我们发现该条处罚在其中

被披露。

图 9 2021年年度报告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8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204261561746295_1.pdf?1650997979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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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4 蓝星安迪苏

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在其2020及2021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其

控股子公司蓝星安迪苏南京有限公司的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

情况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，突发环

境事件应急预案，环境自行检测方案，以及在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

息中披露了其 2020 年罚款金额达 277900 元，2021 年罚款金额达

160000 的环保处罚。

图 10 2020 年年度报告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
9

9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3301478375653_1.pdf?1617119571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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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1 2021 年年度报告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
10

需要指出的是，蓝星安迪苏对下属子公司蓝星安迪苏南京有限公

司的排污信息未作详细说明。

图 12 2020 年年度报告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

图 13 2021 年年度报告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

综上所述，东北制药（000597）、海翔药业（002099）、广东溢

多利生物科技（300381）、蓝星安迪苏（600299）均连续两年在年报

中披露了包括环保处罚在内的环境信息。

2.2 五家药企 2021 年披露得到加强

2.2.1 海正药业

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11
，涉及

环境信息披露板块。通过翻阅该公司的年报，可以看到其披露了绝大

多数排污信息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信息。但在其他

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一栏和年报其余内容中，我们却未能发现其2020

10
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
http://static.sse.com.cn/disclosure/listedinfo/announcement/c/new/2022-03-31/600299_20220331

_5_qMRQeJKf.pdf
11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3221474816597_1.pdf?1635181149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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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环保处罚相关信息得到妥善披露。

经查阅蔚蓝地图收录的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分、子、

控企业官方公布的环境监管记录，我们发现 2020 年有以下环境监管

记录：

企业名称
环境监管

记录

处罚金

额（万

元）

违法事实

浙江海正药

业股份有限

公司

台环椒罚

字〔2020〕

12 号

17.8286

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第十八条关于“企

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

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

目，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

价、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

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，应当符

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遵守

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要求。”的规定，已构成违法。

表 1

2020 年报中涉及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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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4 2020 年年度报告，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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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公布的处罚金额达 17.8286 万元，然而浙江海正药业股

份有限公司却未在 2020 年年报及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任何相关处罚

或整改信息。

就上述环境处罚和违规超标记录，绿色江南通过致函、致电提示

了海正药业。其表明，由于 20年未有强制披露环保处罚的规定，故

没有作出披露。虽然向绿色江南询问其他企业进行补充披露的渠道，

但最终表示，和其净利润相比，此环保处罚金额过小，没有再做单独

披露的必要性。而这似与海正药业《2020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》
12

中声称的企业绿色理念相悖。

图 15 2020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，海正药业

据海正药业称，2021 年企业年报已参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21

12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0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3221474816595_1.pdf?1616441951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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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修订）》第五节 环境和社会责任 第四十一条中的要求披露属于环

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或其主要子公司在报告期内

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。

图 16 2021 年年度报告
13
，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如此看来，新出台的法规在更加规范企业进行披露上切实起到了

作用，企业也确实需要更完善的法规来帮助自身完成更高标准的披露。

健全的披露机制很好地成为了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助推器。

2.2.2 九洲药业

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14
、《2021

年度报告》
15
，均涉及环境信息披露板块。经查阅该公司的 2020 年报，

可以看到其披露了排污信息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

信息。但在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一栏和年报其余内容中，我们却

未能发现其 2020 年环保处罚相关信息得到妥善披露。

13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www.hisunpharm.com/main/file/2022-03-29/1648521736931000000007e4cfd1f540017fd38d72e354da.
pdf
14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4271488187094_1.pdf?1619550900000.pdf
15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max.book118.com/html/2022/0419/8007100073004073.s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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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阅 IPE 蔚蓝地图网站收录的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

所属分、子、控企业官方公布的环境监管记录，我们发现 2020 年有

以下环境监管记录：

关联企业

名称

环境监管

记录

处罚金额

（万元）
违法事实

浙江中贝

化工有限

公司

台环椒罚

字〔2020〕

33 号

10

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十八条关于“企业事

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

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，应当

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、公开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；向大气排放污

染物的，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，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

放总量控制要求。”的规定，已

构成违法。

表 2

2020 年公布的下属子公司浙江中贝化工有限公司处罚金额已达

10万元，然而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却未在 2020 年年报中披露

任何处罚相关信息。

就上述环境处罚记录，绿色江南致函、致电该公司进行沟通。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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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表示，公开披露是他们应该做的，所收到的环境处罚披露在浙江

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《关于浙江

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》之回复

报告（修订稿）中。经查阅，九州药业在报告中披露了环境处罚内容，

将违规行为，处罚金额及后续处理方式均进行说明。不过绿色江南也

注意到，此报告是为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而进行，解答的也是证监会

所提出问题。

图17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《关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



23

馈意见》之回复报告（修订稿）

经翻阅九洲药业《2021 年度报告》我们发现，九洲药业已能在

年度报告中对报告期内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进行主动披

露。对此绿色江南表示认可，可以看到其环境信息披露意识已有所提

升，也继续期待未来比起被动披露，能通过合适的渠道积极主动披露

自身的环境信息。

图 18 2021 年度报告，九洲药业

2.2.3 诚意药业

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16
，涉及

环境信息披露板块。经查阅该公司的年报得知其披露了排污信息以及

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信息。但在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

息一栏和年报其余内容中，我们却未能发现其 2020 年环保处罚相关

16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4221487069839_1.pdf



24

信息得到妥善披露。

经查阅 IPE 蔚蓝地图网站收录的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

所属分、子、控企业官方公布的环境监管记录，我们发现 2020 年有

以下环境监管记录：

关联企业名

称

环境监管

记录

处罚金额

（万元）
违法事实

江苏诚意药

业有限公司

清环罚字

﹝2020﹞

28 号

10

公司污水处理设施正在进行

维修，将二级曝气池中的污水

及污泥排入新挖掘的坑塘中，

该坑塘未采取任何防渗漏措

施，形成了事实上的将污水向

自然水体排放。

表 3

2020 年公布的下属子公司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处罚金额已达

10万元，然而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却未在 2020 年报中披露任

何环保处罚的相关信息。

就上述环境处罚记录，绿色江南曾致函，并多次尝试致电浙江诚

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，但截至本报告发布时，还未能与该公司取得联

络。

在 2021 年，诚意药业的同一家下属子公司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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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再次受到环保处罚，因有 7类组织生产的产品未通过“三同时”验

收，被处以 78万元罚款。不同于上一年度，此次诚意药业在年报中

进行了披露。

图 19 2021 年年度报告，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

2.2.4 天宇股份、奥锐特

查阅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

2020 年度报告，将之环境信息披露内容与相关披露要求作对比，发

现以上两家公司对于排污信息，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，环

境自行监测方案等信息均作出披露。但却未能提及同需进行披露的环

境处罚。

经查阅 IPE 蔚蓝地图网站收录的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浙江

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分、子、控企业官方公布的环境监管记

录，我们发现 2020 年存有以下环境监管记录：

关联企业

名称

环境监

管记录

处罚金额

（万元）
违法事实

17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204251561503947_1.pdf?1650959973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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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锐特药

业股份有

限公司

台环罚

决字

[2020]8

-47 号

15.8995

RTO 废气处理设施出口臭气浓度

为 1303，超出了《化学合成类制

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3/2015-2016）表 1大气污

染物排放限值的限值要求

表 4

关联企业

名称

环境监

管记录

处罚金额

（万元）
违法事实

临海天宇

药业有限

公司

台环临

罚字

〔2020〕

125 号

12
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超标排放

水污染物

临海天宇

药业有限

公司

台环临

罚字

〔2020〕

91 号

26 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

表 5

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环保处罚金额达 15.8995 万元，而浙

江天宇药业有限公司的所属子公司临海天宇药业有限公司的两条环

保处罚金额共计达38万元。绿色江南查阅了这两家公司的2020年报，

但却未能找到相关披露。经查找，我们发现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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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21 年半年报中进行了补充披露，而浙江天宇药业有限公司则于

IPE 蔚蓝地图上传了反馈说明。

图 20 2021 半年报，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18

图 21 2021-08-12 蔚蓝地图反馈，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19

18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半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8301513355267_1.pdf?1630339284000.pdf

19 2021-08-12 蔚蓝地图反馈，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http://www.ipe.org.cn/IndustryRecord/regulatory-record.aspx?companyId=284028&dataType=0&isyh=0&showty
pe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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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翻阅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20
浙江天宇

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21
，发现两家企业近两年来从

做出补充披露，到现在主动在年报中进行披露，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

意识已有所提升。

图 22 2021年年度报告，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22

图 23 2021 年年度报告，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23

20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http://static.sse.com.cn/disclosure/listedinfo/announcement/c/new/2022-04-30/605116_20220430_31_YMCIA8
Nl.pdf
21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204211560709989_1.pdf?1650579235000.pdf
22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3301478375653_1.pdf?1617119571000.pdf
23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

http://static.sse.com.cn/disclosure/listedinfo/announcement/c/new/2022-03-31/600299_20220331

_5_qMRQeJKf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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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海正药业（600267）、九洲药业（603456）、诚意药业（603811）、

天宇股份（300702）、奥锐特（605116），五家药企披露得到加强，

均在 2021 年报中披露了自身或关联企业的环保处罚。

2.3 两家药企 2021 年未新增环保处罚

2.3.1 海南双成药业

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2020 年度存有 1 条十万以上环保

处罚，经查阅其发布的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24
，我们发现双成药业将

排污信息，以及包括环保处罚在内的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都进行

了披露。此外，我们未发现双成药业及其分子控公司在 2021 年存在

受到环境处罚的情况。

24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4201486678461_1.pdf?1618948536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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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4 2020 年年度报告，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2.3.2 宁波美诺华

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公司在 2021 年未见存在环境处罚的情况，

但在查阅该公司《2020 年度报告》
25
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到其披露了排

污信息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信息。但在其他应当公

开的环境信息里却标注到不适用，并未公开其重要控股子公司浙江燎

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两条环保处罚记录。

下表为经查阅蔚蓝地图收录的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所

属分、子、控企业官方公布的环境监管记录中，我们发现 2020 年有

以下环境监管记录：

25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公司《2020 年度报告》
https://pdf.dfcfw.com/pdf/H2_AN202104191486460321_1.pdf?16188687710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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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企业名称
环境监管记

录

处罚金额

（万元）
违法事实

浙江燎原药业

股份有限公司

台环临罚字

〔2020〕108

号

11

总排口样品化学需氧量项

目超过 GB8978-1996《污

水综合排放标准》表 4三

级标准

浙江燎原药业

股份有限公司

台环临罚字

[2020]15号
34.41

通过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

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超标

排放水污染物

表 6

2020 年报中涉及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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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5 2020 年度报告，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公司

2020 年公布的处罚金额共计 45.41 万元，然而宁波美诺华药业

股份有限公司未在 2020 年年报中披露任何处罚相关信息。

就上述环境处罚和违规超标记录，绿色江南致电美诺华，而该公

司提及此事避而不谈，不作正面回答。

综上，2020 年，海南双成药业（002693）披露了自身环保处罚，

宁波美诺华（603538）则未能披露。但两家公司在 2021 年都没有新

增处罚，或因为环保意识得到提升。

3.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施行后企业面临的挑战

生态环境部印发的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和《企业

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》，已于今年 2月 8 日起施行，明确了企

业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（以下简称年度报告）和临时环境信息

依法披露报告（以下简称临时报告）编制和发布的规范性要求。这两

个规章的颁布实施，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律依据，

意味着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入了全新的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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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理办法》明确了应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主体，其中，针

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取得了两点进步，其一，明确了披露的范

围即“上市公司及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”；其二，确定了重

大行政处罚的界定即“罚款十万元及以上”。以上这两点对促进上市

公司环境信息年度披露和临时披露提供了清晰、可执行的理论基础。

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了企业应当按照准则编制年度环境信

息依法披露报告和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，并于每年 3月 15 日

前上传至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。据悉，目前信息披露系统尚未

搭建完成。

除此以外，《管理办法》针对企业环境信息临时披露提出了明确

的要求。根据《管理办法》和《格式准则》，对于生态环境行政许可

变更、行政处罚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市场关注度高、时效性强的信

息，要求企业应当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以临时

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的形式及时披露：

 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准予、变更、延续、撤销等信息；

 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；

 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其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信息；

 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信息；

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协议信息。



35

部分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企业因自身为度重点排污单位、强制

性清洁审核单位已被纳入地方环保部门公开公示的环境信息披露名

单。同时，根据《管理办法》因上一年度发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

究刑事责任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

的各级子公司，均属于应依法进行临时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主体。

随着《管理办法》和《披露准则》的实施，上市公司若在 2022

年 2月 8 日后收到环境处罚决定，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就处罚情况进行

临时信息披露，对环境违规问题向社会做出公开说明。

根据《管理办法》和《格式准则》规定，企业应当依法、及时、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环境信息，且披露的环境信息应当简明清晰、

通俗易懂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

《管理办法》的制定与实施高度完善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

度，对企业的环境、气候信息披露也极具挑战。制药行业作为国家在

环境治理、低碳发展领域重点关注的行业之一，需要更加关注自身及

子公司环境表现，创新绿色低碳技术，减少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

响和损害，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，坚持做好环境合规、加快低碳转

型。

结语

通过此次对存有单笔十万及以上大额罚金的 A 股上市，同时名列

环保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的医药制造行业公司（含股权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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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超过 50%的关联企业）的环境信息披露的观察，我们发现这些公司

2020 年的整体披露情况优劣参半。2020 年，有 11 家企业存在罚款十

万及以上的环保处罚，其中 4家公司能够主动且完整地披露自身或分

子控公司包含环境监管记录在内的环境信息；1 家公司主动披露了环

境监管记录，但却未公开排污信息；2家公司虽年报中未能披露环境

监管记录，但于半年报或 IPE 蔚蓝地图网站上进行过补充披露/说明；

1家公司：九洲药业进行被动披露，3 家公司：海正药业，美诺华，

及诚意药业则是未能披露环境监管记录。绿色江南与这其中 2 家取得

联系，友好提示他们进行补充披露。其中海正药业认为金额过小故不

值得披露，美诺华避免正面回答，而诚意药业则是无法取得联络。截

止 4月底，以上 11家公司均已发布 2021 年年度报告，2 家公司：海

南双成药业及宁波美诺华无新增环保处罚，9家新增环保处罚的公司

均主动披露了处罚，整体披露情况趋于合规，仅安迪苏 1家公司存未

披露排污信息的情况。

在此绿色江南和 IPE 想借此报告提示广大上市药企，新规已至，

而且更是扩大了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，给企业划定了披露的时限，同

时需要企业披露的信息内容也更多，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的时代已然来

临。比起《公开办法》下的披露，企业在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

理办法》之下，还需更花功夫将环境管理工作做到位，并重视企业自

身环境绩效及绿色发展，才能作出及时，准确，有效的披露。上市公

司依法做好环境信息披露不仅仅有利于加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，从而

带动公众广泛参与环境保护，而且，对于企业履行自身主体责任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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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环境风险，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或修复环境信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企业依法做好环境信息披露，也是帮助企业自身绿色可持续发展，从

而做到真正的“环境友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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